（三）长沙县公开考试编外招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位资格条件一览表
长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1年8月4日

	序号
	选调招聘
单位及代码
	选调招聘
职位及代码
	选调招聘形式
	选调招聘范围
	职位
计划数
	选   调   招   聘   的   条   件
	备注 

	
	
	
	
	
	
	性别
	最高

年龄
	最低
学历要求
	专业
	一般条件
	其它条件
	

	17
	县审计局

（015）
	政府投资审计专业技术人员(133)
	考试招聘

编外聘用

政府雇员
	面向社会
	6
	不限
	35
	本科或全日制大专
	土建、安装及相关专业
	1、政治素质好，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近三年内未受过党纪、政纪处分；
2、具有良好的品行，个人信用报告无不良记录；
3、符合公务员回避的有关规定；
4、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5、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或三年以上本专业岗位工作经验；

6、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行为。
	1、具有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兼有水利、公路注册资格证者优先）。

   2、能独立完成大型项目的概、预算和竣工结算的编制及审查。
	

	18
	县发改局

（016）
	方案评审员一(134)
	考试招聘

编外聘用

政府雇员
	面向社会
	1
	不限
	35
	本科或全日制大专
	城市规划、道路、桥梁及相关专业
	
	1、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方案评审员二(135)
	
	
	1
	
	
	
	土木工程、工民建及相关专业
	
	
	

	
	
	造价评审员(136)
	
	
	1
	
	
	
	工程造价及相关专业
	
	1、具有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19
	县司法局

（017）
	司法调解员(137)
	考试招聘

编外聘用

合同制工作人员
	面向社会
	12
	男：6

女：6
	35
	本科或全日制大专
	法律及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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